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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本养老保险是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石， 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会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从 １９９７ 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

革至今， 无论是从覆盖人群还是基金收支规模来看，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都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近年来， 随

着世界经济增长步入下行通道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 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正在不断积聚， 风险敞口日益扩大。 究其原因， 主要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我国确立的 “统账结合” 的基本养

老保险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国情的变化。 文章基于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

比较， 以及对社会保障基本属性的阐述， 提出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化方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及新

发展理念的有弹性的待遇确定 （ＥＤＢ） 型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认为只有该模式才能在制度的源

头上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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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 年国务院颁布 《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 〔１９９７〕 ２６
号）， 结束了各地自 １９８４ 年以来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同的探索与实践， 标志着统一的

“统账结合” 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我国城镇企业层面正式确立。 ２００５ 年国务院出台 《关于完善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 （国发 〔２００５〕 ３８ 号）， 将个人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 １１％
调整为 ８％， 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做实个人账户。 至此， 我国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模式最终形成， 同时也为后续出台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

险制度奠定了基调。
回溯制度设计者采用 “统账结合” 模式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方面： （１）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 这就需要改革与市场经济不匹配的养老保障模式。 因为我国长期施行计划

经济体制， 没有相应的建制经验， 所以需要借鉴国外已有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当时一批考察研究过

欧洲大陆社会保障制度、 智利养老金制度及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的专家认为， 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

革应鼓励个人劳动的积极性， 从而防止 “养懒汉” 问题的发生； 保证适当的基金积累； 注意社会保

障制度建设与社会经济改革的相互配合。① （２） 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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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世界银行及相关专家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我国养老金改革方案的论证之中， 推动了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建立。① 国际劳工组织则推动了基本养老保险统筹账户的确立。 （３） 力争在一套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下， 避免单一财务模式所带来的缺陷，② 实现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优势互补， 从

而兼顾社会共济与调动个人缴费的积极性，③ 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④ 进而配合经济市场化改革大

局的需要。
虽然政策的设计者认为 “统账结合” 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能够克服单纯的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

的缺憾， 但是在实践中 “统账结合” 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矛盾的焦点在于政府部门更倾向通过基

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及系统内相关参数的调整来逐渐稀释 “转轨成本”⑤， 使得 “做实” 个人账户

的政策空间被严重挤压。 因此， 在 １３ 个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省区市⑥鲜有成功案例的情况下， 尽管党

的十八大报告中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仍采用 “做实” 的表述方式， 但中央政府出现了对做实个

人账户的态度转变。 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中， 该决定将原有的 “做实个人账户” 表述转变为 “完善个人账户”。
这种转变标志着我国 “统账结合” 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来到了改革的重要十字路口。 考虑到目前这

种独具特色的 “混账” 制度实际上脱胎于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的混搭使用， 故比较现收现付制与基

金制的异同， 掌握两个基本模式的变体， 阐述社会保障基本属性的内涵， 对我们了解现行基本养老保

险模式的运作方式， 优化我国现有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具有重要价值。

一、 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比较

　 　 当今世界基本 （公共） 养老保险模式主要包括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基金制基本养老

保险模式以及混合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虽然混合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作为政策创新取得过阶段性的

成果， 但其弊端日益显现影响了制度的可持续。 通过国际比较研究， 我们发现目前世界上取得成功的

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实际上仅有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两种。
从历史溯源的角度来看， 德国是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与基金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发源

地， 也是第一个实现基本养老保险由基金制转型至现收现付制的国家。 从现代基本养老保险发展的视

角来看， 从 １９８１ 年至 ２００７ 年， 虽然世界范围内出现了 “养老金私有化” 的浪潮———个人和私人账户

的出现使得完全的或部分的基金制代替了之前的现收现付制，⑦ 但是这一浪潮仅在拉美地区 （以智利

为典型）、 东欧转型国家、 非洲国家 （以尼日利亚为代表） 及亚洲地区 （中国台湾省） 颇具影响， 而

对于那些长期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发达国家却影响甚微。 即便似美国这般崇尚自由市场竞争的国家，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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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本养老保险的转轨成本， 国内学者所界定的内涵大致分为两类： 一些学者认为转轨成本是显性化的隐性债务 （参见

梁君林、 蔡慧、 宋言奇： 《中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显性化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１０ 年第 ５ 期）。 当然， 这种隐性债务显性化的过

程实际上源于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的转变。 转轨成本的大小取决于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变的力度。 另一些学者认

为转轨成本是新制度消化能力之外的显性化债务 （参见龙卓舟： 《养老社会保险隐性债务不等同于转制成本》， 《财经科学》 ２００７ 年

第 ６ 期）。 这就是说转轨成本并不包含能够通过新制度消化掉的隐性债务。 本文认为转轨成本就是显性化的隐形债务， 其数额的大小

取决于个人账户在 “统账” 中的占比。
首批进入做实个人账户试点的省份包括辽宁、 吉林、 黑龙江、 江苏、 浙江， ２００６ 年天津、 上海、 山西、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和新疆 ８ 个省区市被列为扩大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地区。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Ａ. Ｏｒｅｎｓｔｅｉｎ，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ｉｎｇ Ｐ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没有将公共养老社会保障计划① 私有化。 值得一提的是， 即便是在公共养老金私有化浪潮的高峰时

期， 仍有一些学者对养老金私有化浪潮给予了无情的抨击。② 真正给予公共养老金私有化浪潮以重击

的是爆发于 ２００８ 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这次金融危机极大地冲击了资本市场， 撼动了基金制赖以成

功的制度基础。 同时， 不断扩散的经济金融危机， 进一步加剧了大批实现 “养老金私有化” 转制国

家的财政困难。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阿根廷终止了个人账户， 退回到现收现付制的公共养老金政策。 此后，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也纷纷放弃个人账户， 回到了现收现付制模式。 公共养老金私有化浪潮的

逆转， 使得 “养老金私有化” 的最大推动者世界银行也不得不反思其所力推的养老金政策的合理性

与科学性。③
１. 两种养老保险模式的基本概念比较

现收现付制是指基于一种横向平衡原则， 以制度内同一个时期正在工作的所有人的缴费来支付已

经退休的保险受益人的养老金制度安排。 基金制则是指雇员在工作期间把一部分劳动收入交给一个基

金， 退休以后， 该基金再以投资所得回报向他 （她） 兑现当初的养老金承诺的制度安排。④
虽然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 但是学界对这两种养老保险模式优劣的严谨分析

却长期付之阙如。 直到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分析个人如何实现一生效用最大化时， 才对此有所涉及。 萨

缪尔森指出， 个人只能够通过三种渠道实现收入的跨期转移： 一是储存当前生产的消费品； 二是资本

的积累； 三是现收现付制的社会契约。⑤ 萨缪尔森由此认为， 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模式能够实现个

人一生效用的最大化， 从而实现个人一生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是， 萨缪尔森的观点受到了经济学家勒

纳 （Ａｂｂａ Ｐ. Ｌｅｒｎｅｒ） 的公开批判。 勒纳认为， 萨缪尔森关于现收现付制的立论基础———个人跨时期

决策问题， 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因为现收现付制本质上是一种税收转移的再分配机制， 它是政府强制

性地将当前在职劳动者工资收入的一部分通过税收的方式转移给已经退休的老人， 实际上是在当期劳

动者和退休老人间进行收入再分配， 从而实现效用最大化。 此外， 萨缪尔森的个人跨时期收入分配理

论中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等于人口增长率的观点， 其逻辑基础在于人口的稳定增长， 人口增长率一旦

出现逆转甚至为负， 现收现付制将受到冲击甚至崩溃。⑥ 此后， 一些重量级学者如弗里德曼 （Ｍｉｌｔｏ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斯蒂格利茨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ｕｇｅｎｅ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 等纷纷加入了这场论战， 客观上推动了学界对基金

制养老保险模式的研究。 至此， 学界也开启了旷日持久的关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与基金制养老

保险模式孰优孰劣的争论。
此外， 全球范围内的养老保险制度按照待遇给付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待遇确定型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ｅｎｅ⁃

ｆｉｔ， 简称 ＤＢ 型） 和缴费确定型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简称 ＤＣ 型） 两种。 通常来说， 待遇确定型是

指保险的主办方依据相应的承诺， 按照确定的规则， 在参保人满足退休条件后， 支付相应养老金待遇

的机制安排。 缴费确定型则是指保险的主办方按照先确定的缴费水平， 为每一个参保人设立个人账户

用以记录个人缴费情况， 待到参保人满足退休条件后， 按照个人缴费的积累与相应投资收益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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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ｏ Ｚａｇｈａ， Ｇｏｂｉｎｄ Ｎａｎｋａｎｉ， ｅｔ 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Ｄｅｃａｄｅ ｏｆ Ｒｅｆｏｒｍ，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０５； Ａｎｉｔａ Ｍ.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Ｏｍａｒ Ｓ. Ａｒｉａｓ，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Ｐｙｒａｍｉｄ： Ｐｅｎ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ｕ⁃
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０５－１２２.

李绍光： 《养老金： 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比较》， 《经济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１ 期。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Ａｎ Ｅｘａｃｔ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ｌｏａ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６６， Ｎｏ. ６， １９５８， ｐｐ. ４６７－４８２.
Ａｂｂａ Ｐ. Ｌｅｒｎｅｒ，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ｌｏ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６７， Ｎｏ. ５， １９５９， ｐｐ. ５１２－５１８.



决定养老金计发标准， 履行养老金支付的机制安排。 两者最显著的区别在于， 不同机制下参保人所需

承担的风险是不同的。 具体来说， 缴费确定型机制的参保人的退休待遇决定于个人的缴费积累及基金

的投资收益， 但是由于通货膨胀以及资本市场所带来的投资回报具有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只能由

参保人自担； 而对待遇确定型机制的参保人来说， 由于相应的退休待遇是确定的， 因此个人所承担的

风险较小。①
２. 两种养老保险模式的待遇给付方式比较

属于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② 的国家， 几乎都采用 ＤＢ 型的待遇给付方式， 其典型代表为德

国、 美国及部分 ＯＥＣＤ 国家。 属于基金制养老保险模式的国家则采用的是 ＤＣ 型的待遇给付方式， 典

型代表为智利及大部分拉美国家。 此外，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属于混合制养老保险模式的国家， 多采

用 ＤＢ 与 ＤＣ 型相结合的待遇给付方式， 典型代表为采用名义账户制度的瑞典等欧亚 ７ 个国家， 但这

种混合制显然非主流趋势。③
在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 多数采用的是与收入关联的待遇计发办法。 具体而言， 包括与

收入负向关联和与收入正向关联两种方式。 从主要国家的经验来看， 在基本养老保险领域， 多数国家

采用与收入负向关联的待遇计发办法， 也就是参保人的收入越高， 其退休后所享受的待遇反而会相对

下降； 参保人收入越低， 其退休后所享受的待遇则会相对提高， 以此来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过于

强调初次分配市场效率的矫正， 体现社会保障学界所倡导的分配领域的 “结果公平”。 当然， 也有少

数国家采用与收入正向关联的待遇计发办法， 也就是养老金数量的多寡与享受待遇本人的缴费贡献实

现正向联系， 而与其他参保人没有关系。 显然， 这种养老金的计发办法， 会造成初次分配领域的不公

延伸至基本养老保险这一再次分配领域。 在基金制养老保险模式下， 参保人在达到享受待遇的条件

后， 其享受养老金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他本人以往的缴费记录及基金的投资回报率， 这意味着养老金的

计发与收入一般而言仅存在正向这一种关联方式。④
就中国而言， 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内的社会统筹账户类似于待遇确定型现收现付制，⑤ 而个人账户

在名义上的运行机制类似于缴费确定型基金制，⑥ 但实际运行机制接近于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 这

就是说， 虽然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名义上归属混合制， 但在实际运行上仍然属于现收现付制。 客观

来说， 基本养老保险模式名实不副是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遭遇 “困境” 的重要原因。
３. 两种养老保险模式的福利改善效果比较

戴蒙德认为收入再分配功能是政府介入养老保险的重要理由。⑦ 这一观点的提出促使学者们加强

了政府强制性养老保险对收入再分配领域影响的研究。 综合现有的研究文献， 从福利效应的角度来

看， 政府强制性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矫正市场失灵， 作用于收入的再分配， 影

响参保人一生的消费行为； 但是， 完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一般难以实现收入的再分配。
早期的文献可以追溯至 １９５８ 年萨缪尔森对 “生物回报率”⑧ 的论述。 艾伦在萨缪尔森研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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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也可以说， ＤＢ 计划对于参保人是保障型的， 计划的主办者承担最终支付责任； ＤＣ 计划对于参保人是风险型的， 计划的主

办者承担的责任较低。
各国对其政府主办的公共养老保险模式称谓各异， 为行文方便， 本文统一称为养老保险模式。
房连泉： 《国际上混合型养老金计划的发展趋势及启示———基于风险共享机制的视角分析》，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当然， 如果基金投资出现亏损， 则缴费越多的人损失自然越多。
尽管我国的社会统筹账户采用 “以收定支” 财务收支原则， 但是由于在收入端口易受到政府相关政策影响， 从而导致其资

金筹集的可塑性较强， 使得在待遇的给付上能够实现 “准确定”。
由于我国多数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地区的个人账户并未做实， 因此也就难以实现有效投资， 实际上其个人账户的记账利率更

多是名义上的。 此外， 对于享受待遇的退休人员来说， 个人账户的资金领取完毕并不影响相应的待遇， 因为这笔资金还可以通过统

筹账户继续予以支付直至待遇领取人身故。
Ｐｅｔｅｒ Ａ.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８， Ｎｏ. ３， １９７７， ｐｐ. ２７５－２９８.
萨缪尔森认为生物回报率等于人口增长率与实际工资增长率之和。



础上， 提出实施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计划的前提条件 （艾伦条件） 是生物回报率大于市场利率， 因

为只有满足这一条件， 代际间的帕累托有效配置才能在现收现付制中实现。 艾伦进一步指出， 将来各

代在生命期内的效用会在基金制下减少。① 需要说明的是， 艾伦条件将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市场利率都

视作外生变量， 这就意味着艾伦所讨论的是一个小型开放的经济体。 此外， 艾伦的结论实际上存在着

一个隐含的前提———排除了现收现付制下缴费率发生变动的可能。 萨缪尔森克服了一个工资增长率及

市场利率外生性的假定， 将艾伦条件推广至一个封闭的经济体。② 斯普里曼 （Ｋ. Ｓｐｒｅｅｍａｎ） 利用无限

交叠世代模型得到： 如果艾伦条件得到满足， 即使缴费率发生变动， 代际之间帕累托有效配置也能够

在现收现付制中实现； 对基金制而言， 帕累托有效的改进只有在将来的某个时期当所有各期的艾伦条

件都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实现。③ 这些研究指明了， 现收现付制能够实现代际间福利的帕累托有

效配置， 而基金制一般难以实现代际间的帕累托改进。 此外， 戴蒙德还曾明确指出现收现付制能够实

现代内收入的再分配。④ 这种功能特别体现在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收入转移支付方面， 但常规的基

金制却明显不具备这样的功能。⑤ 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与基金制养老保险模式在代际间以及代内

截然不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得到了学者卡萨里科实证研究的支持。⑥

４. 两种养老保险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 学者们主要是从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对要素市场的影响及实现经济增长的最

优路径这三个方面研究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与基金制养老保险模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对个人储蓄的影响来看， 最早明确提出现收现付制下养老保险对个人储蓄存在 “挤出效用”

的是费尔德斯坦 （Ｍａｒｔｉｎ Ｆｅｌｄｓｔｅｉｎ）， 他应用 “扩展的生命周期模型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ｍｏｄｅｌ） ” 证

明了个人储蓄的净效应取决于 “资产替代效应” （ａｓｓｅｔ－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与 “退休效应” （ ｒｅｔｉｒｅ⁃
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的净效用， 即退休效应大于资产替代效应， 那么个人储蓄可能会增加； 而如果资产替代

效应大于退休效应， 个人储蓄将减少。⑦ 随后费尔德斯坦运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 证明了 “挤出效

应” 的真实存在。⑧ 实际上， 研究费尔德斯坦提出的挤出效应假说， 其意义在于， 在凯恩斯的宏观分

析理论下， 投资取决于个人储蓄加政府储蓄， 如果费尔德斯坦的挤出效应假说得到证实， 就意味着投

资可能的减少， 从而带来了资本存量的下降。 而这能够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许多实行现收现付制社会保

险的发达国家长期资本存量减少 ２０％—３０％的事实得以证明。⑨ 但是， 巴罗却根据 “中性理论” 否定

了 “挤出效应” 的存在。ÊI0 从学界的态度来看， 挤出效应假说实际上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关于基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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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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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ÊI0

Ｈｅｎｒｙ Ａａｒ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Ｒｅｖｕｅ Ｃａｎａｄｉｅｎｎｅ 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ｅｔ 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Ｖｏｌ. ３２， Ｎｏ. ３， １９６６， ｐｐ. ３７１－３７４.

Ｐａｕｌ Ａ.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Ｏｐｔｉｍｕｍ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ａ Ｌｉｆｅ－ｃｙｃ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６， Ｎｏ. ３， １９７５，
ｐｐ. ５３９－５４４.

转引自刘昌平、 孙静： 《再分配效应、 经济增长效应、 风险性———现收现付制与基金制养老金制度的比较》， 《财经理论与实

践》 ２００２ 年第 ４ 期。
转引自刘苓玲、 李培： 《养老保险制度收入再分配效应文献综述》， 《社会保障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如果政府通过向基金制内缴费水平较高的参保人征税， 然后将征税所得转移支付给低缴费水平的参保人也能够实现代际内

的收入转移支付， 但这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基金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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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 ５， １９７４， ｐｐ. ９０５－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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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ａｎ Ｊ. Ａｕｅｒｂａｃｈ， 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Ｊ. Ｋｏｔｌｉｋｏｆｆ， ｅｔ ａｌ.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Ｆｉｓｃ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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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模式对个人储蓄的影响， 戴维斯 （Ｄａｖｉｓ） 在分析了 １２ 个 ＯＥＣＤ 国家、 新加坡以及智利的养

老金基金后得出结论： 基金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实际上要依据各个经济体的具体状况而定。① 这就是

说， 基金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较现收现付制更为复杂， 其对资本存量的影响就更加难以把握。
从对要素市场的影响来看， 现有的研究主要是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两个层

面进行分析的。 费尔德斯坦在对 “挤出效应” 的研究中提到现收现付制可能会诱使人们缩短工作期，
延长退休期。 这一论断得到了迪斯尼 （Ｄｉｓｎｅｙ） 实证研究的支持， 他通过对 ＯＥＣＤ 国家老年人劳动参

与情况的研究， 认为现收现付制是符合养老金领取条件老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② 但有学者

认为， 劳动者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的原因在于劳动者所领取养老保险金与其个人缴费不相关， 如果能

够实现养老保险金与缴费相关联， 并且政府对所征缴的费用施行强制性储蓄， 那么养老保险对劳动力

市场的扭曲便会大大减弱。③ 帕卡德也认同基金制能够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扭曲。④ 但阿坦纳西欧 （Ａｔ⁃
ｔａｎａｓｉｏ） 通过研究智利公共养老金私有化改革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发现基金制实际上减少了正规劳

动部门的劳动参与率。⑤ 通常来说， 现收现付制一般遵循 “以支定收” 的原则， 并辅以责任准备金和

战略储备金制度。 由于其收支在一个财年内是平衡的， 故而留存在体系外的资金量的大小通常取决于

战略储备金的规模。 这就是说， 现收现付制下的储备金制度能够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 对于基金制

养老保险体系来说， 资金收支通常遵循纵向平衡的原则， 这意味着其养老金的特性符合资本市场的价

值投资原则， 从而有利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资本市场的内生机制由于

受制于信贷收缩扩张的原则， 因此极易受到冲击， 造成基金制下参保人养老金权益受损。 特别是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已经没有国家再强调强制性个人账户的改革， 阿根廷等国的公共养老保险

也纷纷从基金制恢复到了现收现付制。⑥

从影响经济增长最优路径的研究成果来看， 无论是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 还是基金制养老保

险模式， 都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 “黄金律” （Ｇｏｌｄｅｎ Ｒｕｌｅ） 理论所需要的条件———国民消费等于国民

工资总额， 国民储蓄等于利润， 利率等于经济的稳定增长率。 而对于满足经济增长 “黄金律” 的追

求，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些国家改变原有养老保险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 也成为我国 “统
账结合”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要理论源泉。

５. 研究两种养老保险模式对中国的意义

我国采用 “统账结合” 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有外在因素的影响，⑦ 也是基于传统与现实考量的结

果。 从传统的角度来看， 我国长期施行的劳动保险制度在财务制度上遵循现收现付的原则， 使得我们

从中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 因此， 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保险体系的过程中， 与原有劳保财

务制度最为相近的统筹账户便成为制度设计的重要基石。 从现实的角度考量，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 正

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转型的关键期， 国内各界对于经济效率的呼声明显压过了对于公平的诉求， 基本

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者受其影响， 将本应在资本市场处于较为发达阶段的基金制养老保险模式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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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的形式植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 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 “统账结合” 的养老保险模式看似能够克服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所面对的风险，① 从而达到

分散制度内风险的目的。② 但是， 从理论上来看， 个人账户产权私有属性使其难以有效兼容在以产权

公有为特征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 因此， 这种 “统账结合” 的养老保险模式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

成功的案例。 即便是在我国， 虽然 “统账结合” 模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也曾有

效助推了经济体制改革， 但是随着实践的深入， 其在运行中的表现却与制度设计者的初衷渐行渐远，
集中体现在个人账户的资金被地方政府用于当期养老金的发放， 造成了大量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 使

得 “统账结合” 模式实际上成了特殊的 “混账” 模式， 与此同时， 对个人账户的透支强化了全社会

对基本养老保险财务可持续性的担忧。 当前， 这种模式非但没有起到分散风险的目标， 反而令我国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集聚了更多的风险。 例如，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所面对的以政府责权问题③为代表

的系列问题， 其根源在于基本养老保险的 “制度混搭”。 因此， 从制度层面优化基本养老保险所采用

的模式， 是实现制度可持续的关键所在。

二、 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的学理基础

　 　 关于我国现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化方向， 需要站在系统论的高度， 通过简要讨论社会保障的

基本属性才能明确。
社会保障④ 作为国家在民生领域对重大不确定性及基本风险事件进行管控的重要机制和制度安

排， 对现代政府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这主要表现在国家治理层面： 对不确定性事件主导的民生领域，
由于现有数学手段难以刻画出相应的损失分布， 因此国家通过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征集与调配

社会资源， 作为对冲重大不确定性的机制； 对风险事件主导的民生领域， 鉴于现有数学手段能够有效

刻画出相应的损失分布， 因此国家以风险管理为主线设计识别、 预防、 分散和控制相应基本风险的制

度。 从社会保障史的角度来看， 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基本风险与不

确定性的日益社会化和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弱化之间矛盾的必然产物。 它体现了中央政府的社会经济综

合治理能力， 以及国家对特定群体 “关怀” 和对 “劳动者在具有劳动能力阶段对社会做出贡献” 的

肯定。 社会保障应立足于 “反经济周期” 与 “保基本” 原则， 因为只有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才能为

社会保障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 只有保基本才能实现人员的全覆盖和制度的可持续。
１. 社会保障的效率与公平之争

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 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都高度重视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
从制度全覆盖的实现逐渐过渡到人员的全覆盖， 从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到现有体系内各制度的有效衔

接， 从全局性的制度设计到局部的参量改革⑤ 和结构改革⑥， 无不渗透着政府在民生事业建设领域力

图杀出一条血路的雄心壮志。 但改革之路通常不会一马平川， 而是常常充斥着荆棘与泥泞。 正如当年

讨论市场经济到底姓 “资” 还是姓 “社” 一样， 社会保障到底是应该强调 “公平” 属性还是应该强

调 “效率” 属性， 学界至今争论不休， 政府为此也常常是左右为难。 强调社会保障 “效率” 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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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收现付制下通常会面对人口年龄结构、 工资增长等代际风险； 基金制下通常会面对投资收益、 长寿等代内风险。
金博轶、 闫庆悦、 于文广： 《养老金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最优组合策略研究》， 《中国管理科学》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财务可持续从表面上看是资金问题， 实质却是基本养老保险中政府权责的科学界定问题。 因为政府权责的界定决定了政府

权力对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干预的范围及方式。
这里的社会保障主要是指政府部门举办的公共保障计划， 不包括补充性保障计划。
参量改革是指在不改变原有制度构成的情况下， 通过控制相关基础参数而达到既定目标。
结构改革是指改变原有的制度， 如引进新的计划达到改革的目的。



学者多认为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① 应在社会保障资源有效配置的前提下实现市场经济效

率的最大化。 在此观念下， 社会保障沦为金融政策的附庸和经济增长的工具② 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

强调社会保障 “公平” 属性的学者指出， 那种视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的认知明显是在矮

化社会保障， 应当深刻地理解社会保障公平的价值观，③ 从宏观视角处理好群体之间、 地区之间和代

际之间的公平，④ 从微观视角确保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⑤ 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显然， “公平” 与 “效率” 之争的实质在于回答两个层面的问题： 其一， 关于社会保障与市场经

济关系的问题， 即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还是独立于市场经济的又一套体系。 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 即便似哈耶克这般真正市场经济的捍卫者也认为， “防止出现赤贫的适当保障， 和减少那些会

把努力带到错误的方向上去的可以避免的原因以及随之而来的失望， 必须是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如

果要这些努力获得成功而又不损害个人自由， 那就必须在市场以外提供保障而让竞争的运作不受阻

挠。 为了维护自由， 某种保障也是不可少的”⑥。 显然， 哈耶克关于社会政策的主张， 表明了社会保

障并非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是独立于市场经济的又一套体系。 就我国而言， 虽然我们一段时间内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出现了 “漂移”⑦， 但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

学习时对社会保障的定位来看， 党中央正在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道路， 已经认

识到社会保障与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 关于 “公平” 与 “效率” 能

否无排斥地兼容于社会保障的内核。 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需要我们掌握社会保障的基本属性， 明确多

维属性间的复杂关系。
２. 对典型社会保障概念的解构

我们可以通过国内外学界对社会保障内涵的论述来提炼其基本属性的要件。 现代社会保障正式建

制的标志是 １９３５ 年美国罗斯福政府颁布的 《社会保障法》。 社会保障制度以立法的形式确立， 其意

义在于以互助共济的手段增强人们抵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能力， 从而构筑人们对未来消费的理性预

期， 引导人们将未来的消费能力合理地进行折现， 最终在需求端扩张有效需求， 维持经济社会的平稳

运行及发展。 那么， 到底什么是社会保障， 或者社会保障的定义是什么呢？ 从已掌握的资料可以看

到， 社会保障的定义会因世界各国不同的历史背景、 文化传承、 民族习性、 政治因素及经济发展而有

所不同。 这里以英国和德国对社会保障的理解为例。 英国的贝弗里奇沿袭剑桥学派福利经济学的学术

思想， 并在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认为社会保障是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 其主要

目标是消除贫困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 突出普遍保障原则， 即在扩大保障对象的覆盖范围、 扩充人生

风险的抵御维度及提高覆盖人群的待遇水平基础上， 强调广泛保障原则， 在落实国家责任的同时强调

个人责任的承担， 结合国民救助、 社会保险以及自愿保险， 从人的保障需求的角度构建统一的社会保

障计划， 进而覆盖国民生活中的一切风险。⑧ 德国作为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发源地， 对社会保障概念

的解读主要是立足于市场经济理论， 认为社会保障是基于社会公正与社会安全的需要， 为因生病、 残

疾、 老年等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或遭遇意外而不能参与市场竞争者及其家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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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通过保障使他们重新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①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积累， 政府越来越关注民生

领域， 从而将社会保障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实践的深化和经验的累积推动了学界对社会保障

认识的深化。 但是， 因学术背景和研究视角不同， 学者们对社会保障内涵有着不同的解读。 第一种观

点认为， 社会保障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 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② 是保障

与改善民生、 维护社会公平、 实现国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基本制度保障。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 社会保障

是为应对社会成员基本风险而实施的一类社会政策， 是国家在风险管理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④ 第

三种观点认为， 社会保障理论的永恒话题是对不同国家、 不同发展水平、 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下的经济

效率和风险管理间平衡点位置的解释。⑤ 对中国而言， 社会保障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基础相

适应， 国家和社会依法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⑥

上述国内学者结合中西理论与实践对社会保障内涵的解读，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阶段发挥

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 但是， 我们还是要指出其中的明显不足之处。 第一种观点受英国贝弗里奇福利

保障思想的影响， 其社会保障定义实际上延拓了福利保障的内涵， 混淆了社会保障、 社会福利乃至社

会福祉。 从学理的角度来看， 社会保障的立足点在于对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要的保障， 导源于人类在

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自身生存和人格尊严的正当性需要，⑦ 以维护社会公平、 实现社

会稳定及健康发展为归宿。 社会福利是在资源约束大大缓解的基础上， 使社会成员生活质量和水平得

以提高的政策， 但从供需角度而言， 福利的供给与对福利的需求并未达到匹配， 也就是说资源的配置

并未达到最优。 社会福祉是指在生产力达到高水平、 资源约束极大缓解的基础上， 福利的供给与对福

利的需求达到均衡的社会政策。 将社会保障、 社会福利和社会福祉混为一谈， 就会使政策目标定位不

清， 不利于找到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工具， 容易造成相应的社会政策体系与制度的混乱。 第二种观点

实际上建构在风险管理理论基础之上， 风险管理的研究视域仅限于能够通过数学手段刻画出损失分布

的风险事件， 而无法应对不能刻画出损失分布的不确定性事件， 所以其所谓的 “社会保障内涵” 应

该仅是真正社会保障概念的子集。 第三种观点明显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效率优先思想的影响。 新古典

经济学认为， 不但市场存在失灵， 政府同样也存在失灵。 因此， 这些学者提出社会保障应与市场经济

的体制基础相适应， 实际上是在弱化国家责任， 进而在社会保障制度内注入过度的市场机制成本收益

效率因子。 这种观念如果完全渗透至社会保障制度设计之中， 不可避免地会将激励与效率因子嵌入国

民财富的再分配， 造成对社会保障公平正义理念的偏离， 固化一次分配的结构性特征。
３. 社会保障的四个基本属性

如果不对现有的理念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而由这些不同的思想指导我国社会保障政策设计， 势

必将导致社会保障制度建制理念的漂移。 从理论上来讲， 这种漂移的方向更多体现在国内三种理念合

力的作用力度和方向上， 而非简单的加成。 有鉴于此，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社会保障内涵认知

的基础上， 提出社会保障基本属性应包括公平性、 效率性、 互助共济性及制度性四个维度。 下面， 对

社会保障四个维度的基本属性作简要说明， 并讨论多维属性间较为复杂的关系。
（１） 公平性与效率性是社会保障的基本特征

２１２ 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３ 年第 ２ 期·社会政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郑功成： 《社会保障概论》，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孙光德、 董克用： 《社会保障概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
郑功成： 《面向 ２０３５ 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基于目标导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社会保障评论》 ２０２１ 年

第 １ 期。
何文炯： 《社会保障何以增强兜底功能》， 《人民论坛》 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３ 期。
郑秉文： 《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与前沿探索》，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 日， 第 １９ 版。
郑秉文、 和春雷： 《社会保障分析导论》， 北京：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
余逊达、 陈旭东： 《人权与社会保障》， 《浙江社会科学》 １９９７ 年第 ６ 期。



在本研究的语境中， 社会保障的公平性是指社会公平， 而非经济公平。 同时， 本文认为公平作为

一种价值的判断， 其最佳的切入口在于中观视角， 即在制度准入的过程中， 注重相关政策向社会弱势

群体倾斜， 通过政策的扶植抬高弱势群体进入相应制度体系的平台， 让他们能够达到进入对应制度的

门槛， 进而为推动结果公平扫清障碍。 要理解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公平的内涵所涉及的三个层次： 第

一层次是社会本质层面的公平， 又称为起点公平； 第二个层次是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 第三个层次是

结果公平。① 从社会保障的建制理念来看， 它强调公民获得基本保障权益的平等性，② 以及对社会保

障利益分配的正面价值评判。③ 这就是说， 社会保障更侧重于公平内涵的第一和第三层次。 社会保障

的起点公平意味着， 对于将进入制度且拥有要素丰寡不同的群体来说， 更应照顾弱势群体， 而责任更

多由拥有丰裕要素的群体承担； 对于社会保障的结果公平而言， 则意味着参与的群体得到的待遇应当

符合公正原则。
社会保障的效率包括内部效率与外部效率两个方面： 内部效率是指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构建、 体

系搭配、 制度运行乃至有限资源的配置都应有效或高效。 这是因为， 社会保障的政策目标定位于满足

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资料需要， 在要素相对稀缺的社会中， 只有保证社会保障的效率才能够有效地利

用相对稀缺的资源， 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需要， 才能够使制度的边际成本与弱势群体边际收益不断趋

近， 进而推动社会保障的制度可持续。 外部效率则是指社会保障内部效率的实现会带来正向溢出效

应， 进而提升市场经济领域的运作效率。
当然， 社会保障也不能完全聚焦于效率， 这是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障在社会经济体系内所承担的

不同角色决定的。 我们知道， 市场经济力图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 在价格机制的引导下， 通过要素的

有效配置， 达到市场经济理论所期望的目标———人们追求的私利是社会最优的利益。 但是现实中的市

场经济并非如其信奉者所言的那样处于 “无摩擦状态” 的理论真空， 市场扭曲以及市场失灵的案例

可谓俯拾即是。 也就是说， 只能是尽力追求有效的市场， 而不可能实现理论上所谓的 “无摩擦状态”
的市场。 这就使得社会保障存在的意义更多地在于矫正失效市场， 化解市场扭曲及市场失灵所衍生出

的社会矛盾。 这就是说， 社会保障在某程度上不得不以牺牲一定的效率为代价来矫正这种市场扭曲与

失灵。
就我国而言， 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社会保障建制实际上是为了配合国有企业改革。 特别是在经

济体制改革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我们对于效率的推崇实际上压倒了对于公平的呼声———现在仍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坚持效率优先的原则。 其后果是社会保障对于效率的追求， 反倒拖累了经济市场化

改革的步伐。 例如， 朱德云等的研究发现， 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实际上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

扩大， 其原因就是社会保障支出向城市地区的倾斜。④ 显然， 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将不利于社会的

稳定， 不利于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制度设计者必须改变这种 “重效率， 轻公平” 的理念。
（２） 互助共济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属性

何文炯基于风险管理的视角， 认为互助共济是社会保障的天然属性。⑤ 需要补充的是， 互助共济

不但能够在风险管理领域发挥作用， 同样能够在不确定性领域发挥作用。 对于风险事件来说， 在现实

社会中人们能够通过相应的数学工具刻画出相应的损失分布。 因为损失发生存在射幸性， 如果社会上

的每个成员都采用 “风险自留” 的办法来应对风险事件的话， 其结果只能导致社会成本的无限抬高，
通俗地讲就是社会的边际成本远大于社会的边际收益， 这种应对办法显然是不经济的。 如果按照互助

共济的方法， 则可以大大降低全社会的边际成本， 同时盘活更多的资金， 这无疑会提升全社会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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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 最终在理论上实现社会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收益的趋同， 提升制度本身的效率， 提高社会整体

的福利水平。 对于无法刻画损失的不确定性事件而言， 由于现有技术手段的制约， 使得我们不能刻画

出相应的损失分布， 但不确定性事件的发生通常会带来较大的损失， 因此国家以及社会组织通常以财

政转移支付、 组织慈善捐款等互助共济的方式作为应对手段， 将不确定性事件可能给全社会带来的冲

击降到最低。
理论上来说， 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功能， 能够实现不同供给主体间、 需求客体间、 供需之间以及

不同区域间的互助共济。 实际上， 这种互助共济是以资源的有效配置为前提的， 这意味着社会保障的

互助共济性在提升社会保障内部效率的同时， 能够对市场经济的运作带来正向的溢出效应。① 同时，
互助共济功能的充分发挥， 又会不断地强化社会保障的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 这就是说， 互助共济能

够实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与效率性， 是将公平与效率纳入社会保障内核的关键所在， 是社会保障基本

属性的核心。
（３） 制度性是确立社会保障互助共济性核心地位的根本保证

互助共济性具有提升社会保障内外部效率及增进社会保障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的作用， 但社会保

障互助共济性需要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才能得以实现。 同时， 社会保障也应在制度层面清晰界定公

平性与效率性。
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理论层面上存在统筹层次较低， 法制化程度较低， 权责不清， 子系统

间边界模糊、 定位不明、 衔接不畅， 不可持续等诸多问题， 在实践中则集中表现为广受诟病的基本养

老金的 “多轨制”， 社会保险地区分割统筹情形下的缴费负担不公， 社会保险 （特别是基本养老保

险） 收支矛盾所带来风险敞口的逐渐扩大等。 实际上， 这些都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成熟、 未定型

的外化表现。 当不定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遇到经济社会基本面的不利打击时， 极易诱发社会的不安与焦

虑。 因此， 在制度层面确立社会保障互助共济性的核心地位， 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成熟与定型， 是摆

在决策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４） 社会保障基本属性间的关系

社会保障公平性、 效率性、 互助共济性、 制度性四个维度基本属性间的互动关系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社会保障基本属性间的互动影响关系

　 　 其中互助共济性是核心， 是实现公平性与效率性的关键一环。 制度性是实现社会保障互助共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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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制度保障。 社会保障这四大基本属性间的关系是： 社会保障互助共济水平的提升会直接带来社会

保障内外部效率的提升， 同时带来社会保障的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 当然， 全社会对社会保障公平性

与效率性的日益关注也将客观促进互助共济水平的提升。 社会保障效率的提升是实现社会保障起点公

平与结果公平的基础。 社会保障的起点公平与结果公平的实现能够促使社会保障更有效率。 实际上，
正是由于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性， 使得效率性与公平性之间天然的互斥性不复存在。 因此， 我们可以

通过强制性的制度设计与安排， 明确社会保障的互助共济性， 从而提升社会保障的效率， 带来人民群

众能够普遍接受的公平性。

三、 政策建议

　 　 基本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重要的子项目， 因此若要实现其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就必须要与

社会保障的四个基本属性相契合， 且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实际，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服务于共同富

裕的战略目标。
１. 优化方向： 构建 ＥＢＤ 型模式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相关数据及政策仿真结果显示， ２０２０ 年我国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２６ ４０２ 万

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１８. ７３％ （其中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１９ ０６４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１３. ５２％）； ２０３０ 年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３８ ２５５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２７. ４２％ （其中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２６ ８２６ 万人， 占总

人口数的 １９. ２３％）； ２０４０ 年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４４ ６１０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３３. ０４％ （其中 ６５ 岁及以

上人口为 ３５ ９７７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２６. ６５％）； ２０５０ 年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４９ ３４３ 万人， 占总人口

数的 ３８. ４１％ （其中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３７８ ０６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２９. ４３％）； ２０６０ 年 ６０ 岁及以上人

口为 ４６ ８１７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３９. ６３％ （其中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３９ ８３２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３３. ７２％）； ２０７０ 年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４３ ６２２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４０. ５１％ （其中 ６５ 岁及以上人口为

３５ ６２５ 万人， 占总人口数的 ３３. ０９％）。 可见， 我国人口老龄化深化的趋势不可逆转， 且这一过程会

经历加速期及高原期两大历史阶段。 从经济理论来看， 由于只有人口变量能够同时作用于供给端与需

求端， 因此人口老龄化才是当前及未来我国面对的最大国情实际。 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老年

贫困风险， 这一点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均已被相关研究证实。 显然，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

进程会使这一风险敞口不断加大。 从这一点来看， 以基本养老保险为代表的国家反贫困的基础性制度

安排必须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 实现全社会财富的合理配置———充分发挥 “保基本” 的作用， 保

障弱势老龄群体的基本生存及发展权， 维护该群体的基本尊严。
当前， 除了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情外， 我们还面对着气候环境改变、 技术活力衰竭、 疫情冲

击反复、 地区冲突不断等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震荡下行的世界经济。 因此， 需要我们以新发展理念为

指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以抵御和化解风险与不确定性，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首先， 以机制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依靠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将财富的 “蛋糕” 做大做好。

保证不同时期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内运行是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基础， 但是长波经济周期理论指

出经济增长存在 ４０—６０ 年扩张与收缩周期， 这使得单纯依赖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难以保证经济增速

在合理区间内运行。 因此， 需要基本养老保险通过费率杠杆改变不同时期企业的用工成本， 同时调控

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以改变制度覆盖人群的消费能力及预期， 以保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内运行。 其

次， 以协调和共享理念为依托， 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财富的 “蛋糕” 切好分好。 这涉及初次分配、
二次分配与三次分配领域。 对初次分配领域而言， 构建合理的要素分配机制， 在重视效率的同时兼顾

公平是建设有效市场的核心。 对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领域来说， 健全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

转移支付机制， 构建慈善捐赠制度， 是再分配领域制度建设的核心。 虽然相关制度安排的形式会有所

不同， 但是其底层逻辑都在强调互助共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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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个人账户基金制的产权私有属性使其难以实现互助共济， 因此现收现付制才是我国基本养老

保险模式的优化方向。 而基本养老保险 “保基本” 与 “反经济周期” 的特征， 决定了其应该采用

ＥＤＢ 型 （具有弹性的待遇确定型） 给付方式。 ＥＤＢ 型模式是有利于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 与经

济周期与人口转变相适配的， 能够满足 “保基本” 与 “反经济周期” 国家治理需要的有弹性的待遇

确定型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具体来说， 从基本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的调整角度而言， 由于

基本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的高低会直接增加或降低单位 （企业） 的运营成本， 所以政府部门可以通

过对法定缴费率的调整以使企业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 当经济发展处于长波

衰退和萧条期时， 政府部门应当将法定缴费率逐步降低到适宜的水平，① 以保障绝大多数企业能够适

应萧条期的经济社会环境， 为未来经济复苏积累足够的 “势能”。 当经济发展处于长波复苏期时， 通

常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较大， 此时政府部门可以适当提高法定缴费率，② 以遏制经济增长波动过大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 当经济发展处于长波繁荣期时， 政府部门可以提高基本养老保险法定缴费率， 以预

防投资推动型的经济过热。 从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的调整角度来看， 由于基本养老保险意在 “反经济

周期” 和 “保基本”， 因此养老金平均替代率一般应在 ４０％—５０％范围内波动，③ 这是有弹性待遇确

定型基本养老保险模式的基本特征。 由于基本养老保险承担着 “反经济周期” 的国家治理功能， 因

此更加需要注意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保证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处于适宜的水平。 从理论上讲， 当经

济发展处于长波衰退和萧条期时， 应当逐渐提高养老金的替代率至合意的水平， 以稳定社会的消费预

期， 确保经济平稳发展； 当经济发展处于长波复苏期时， 应当在萧条期较高养老金平均替代率的基础

上适当降低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 从而为经济发展减负； 当经济发展处于长波繁荣期时， 可以将基本

养老金的平均替代率维持在相对合理的 “保基本” 水平，④ 以平抑公众非理性的消费预期， 避免经济

可能的过热。
２. 构建 ＥＢＤ 型模式的注意要点

第一， 现有个人账户的产权私有属性与社会保障互助共济性相冲突， 是现有制度的内生性缺陷。
但没有必要废除个人账户， 其原因是保险理念相对贫瘠的社会文化环境需要个人账户以适宜的形式呈

现来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稳定性。 同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拉美国家对公共养老金模式结构性改革

所引发的社会动荡， 我们要引以为戒。 未来需要逐渐弱化个人账户的基金制属性， 仅视个人账户为参

保人缴费和享受待遇的凭证。 对于群众关心的个人账户可继承问题， 需要关联丧葬抚恤金计发办法的

调整予以解决。
第二， 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的精算平衡应基于系统内的人口转变， 追求长波经济周期内的平衡， 而

非过分强调当期缴费与支出的相对平衡。⑤ 这是因为在经济周期客观存在的环境下， 过分强调基本养

老保险系统内当期的收支平衡， 在经济萧条期将会加重经济主体的缴费负担， 降低消费者的消费预

期， 恶化经济基本面， 在经济繁荣期将会使厂商非理性地扩大产能， 消费者非理性地大量消费， 使得

经济愈加过热， 这无疑会加大了经济波动的幅度。 显然， 这种落后的理念已与现代政府管理视基本养

老保险为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的 “稳定器” 与 “助推器” 的理念相脱节。
第三， 需要构建基本养老保险系统资金链的内部安全模式， 以确保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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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显然， 如果法定缴费率明显高于单位 （企业） 能负担的极限， 则要么导致单位 （企业） 大规模欠费， 要么促使征缴执行部

门降低实际缴费率 （通过调整缴费基数或主动削弱征缴力度以降低法定 （名义） 缴费率的调整系数）。
如果是在 “诸侯经济” 的模式下， 地方政府虽然会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缴费率， 但是为了能够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

它们会通过其他的税费减让政策及土地使用优惠政策， 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这里的养老金平均替代率是指特定年份标准参保人得到的养老金与全口径社会平均工资的比例。 考虑到社会平均工资存在

高估的倾向， 因此这里提出的 ４０％—５０％ “替代率走廊” 是科学合理的。
当经济发展处于长波繁荣期时， 老年人获得收入的渠道增多。
我们通过严格的精算与政策仿真研究得到， 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为例， 只要相关政策措施 （如延迟退休政策等） 实施

得当， 没有重大的系统外生冲击， 基本养老保险系统完全能够实现基期至老龄化高原结束期 （２０２２—２０７０ 年） 基金收支的可持续。



该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于： 以有限财政理念为依据， 实现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的入口补贴； 结合发

达国家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成功经验，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基本养老储备金体系 （包括战略储备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及责任准备金三个部分）。 该储备金体系的特点在于责任准备金的引入。 新建立的

责任准备金可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抽调形成， 根据德国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 其规模需要保障 ３ 个月

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支出。 责任准备金引入的意义在于确保现收现付制的平稳运行以提高资金的运营效

率。 这体现在： 当基本养老保险当期收入大于待遇支出时， 剩余资金进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池以实现

保值增值。 而当基本养老保险当期收入小于待遇支出时分为两种情景： 预期内的风险事件影响可以直

接通过责任准备金实现缺口弥补： 在不确定事件冲击下责任准备金无法弥补当期收支缺口时， 就需要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乃至战略储备金的介入。 此外， 在系统老龄化严峻的情景下， 就需要基于上一期对

当期基本养老保险收支压力的研判， 将上一期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部分乃至全部的利息收入及委托投

资收益用于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的入口补助。 此举不但有助于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的多元化， 而且可以缓

解社会保险征缴及财政部门的压力。 详见图 ２。

图 ２　 基本养老保险系统资金链内部安全模式

第四， 社会保障互助共济性决定了在 ＥＤＢ 型现收现付的基本养老保险模式下， 养老金的计发与

收入间应采取负向关联的方式， 即参保人的收入越低， 其退休后所享受的养老金待遇应相对提高； 参

保人的收入越高， 其退休后所应享受的养老金待遇应相对下降。 当前， 随着公平性日益成为公众关注

的焦点， 基本养老保险在收入分配领域乃至社会财富分配领域的作用逐渐被政府重视， 因此需要在充

分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养老金计发办法， 使之有助于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 只有构建符合我

国国情及新发展理念的 ＥＤＢ 型现收现付制基本养老保险模式， 才能在制度的源头上保证基本养老保

险的可持续发展， 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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